
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1

憲 法 法 庭 收 文 號  

_ 年度—

憲 - 字 第  號

案 號 ：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高 等 庭 1 1 3 年 度 交 上 字 第 7 9 號裁定 

聲請人2 姓 名 或 名 稱 ：陳旭騰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

住 （居） 所 、所 在 地 、事 務 所 或 營 業 所 ：

電 話 ： 傳 真 ：

電子郵件位址：

■聲請一般查詢案件審理進度3

■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，陳 報 E-Mail(以一組為限)如 卞 ：

1 E-Mail : . . 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 之 規 袁 ，

2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：

3 主要爭點

4 1.修正前第24條第 1項第 5款 ：「汽 車 駕 駛 人 ，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應 

5 接 受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講 習 ：……五 、依第63條第3項前段規定受吊扣駕 

6 駛 執 照 處 分 。」

7 2.修正後第24條第 1項 ：「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

8 者 ，除依規定處罰外，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

9 習 。」

10 3.修正前第63條第3項 ：「汽車駕駛人在6個 月 内 ，違規記點共達6點

1 1 以 上 者 ，吊扣駕駛執照1個 月 ；1年内經吊扣駕駛執照2次 ，再達反第1 

1 2 項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。」

13 4.修正後第63條第 3項 、第4項 ：「（第3項）汽車駕駛人於1年内記違

1 4 規點數每達12點 者 ，吊扣駕駛執照2個 月 ；2年内經吊扣駕駛執照2次 ， 

1 5 再經記達規點數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。（第4項）汽車駕駛人於1年内記 

1 6 違規點數達6點 者 ，得申請自費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完 成 講 習 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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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抵違規點數2點 ；其 扣 抵 ，自記違規點數達6點 之 日 起 算 ，1年内以1

次 為 限 。」

原因案件或確定终局裁判案號4 

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高 等 庭 1 1 3 年 度 交 上 字 第 7 9 號裁定

審查客體5

一 、 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道交條例第63條第3項 、第24條第 

1項第5款

二 、  確定終局裁判案號：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高 等 庭 1 1 3 年 度 交 上  

字 第 7 9 號裁定

三 、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6

一 、  道交條例第63條第3項 、第24條第1項第5款 受 違 憲 宣 告 ，並自本 

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。

二 、 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高 等 庭 1 1 3 年 度 交 上 字 第 7 9 號裁定因原 

處 分 於 作 成 時 ，其 後 現 行 （即112年5月3 日修正）之處罰條例第 

63條 規 定 ，自112年 6月3 0 日 起 施 行 ，致原處分所適用之法令已 

有 修 正 。經比較修正前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 3項 規 定 ，修正前條 

文 為 ：「汽車駕駛人在6個 月 内 ，違規記點共達6點 以 上 者 ，吊扣 

駕駛執照1個 月 ；1年内經吊扣駕駛執照2次 ，再違反第1項各款 

所列條款之一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。」修 正 後 則 為 ：「汽車駕駛 

人於1年内記違規點數每達12點 者 ，吊扣駕駛執照2個 月 ；2年内 

經吊扣駕駛執照2次 ，再經記違規點數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。」 

則以上訴人之違規行為，雖 有 劑 錄 存 在 ，有違規記點查詢表（厚 

審卷第25頁）可 稽 ，依道路交通駕駛人違規記點及汽車違規紀錄 

作業處理要點（下稱處理要點）第7點 規 定 ：「處 理 應 記 點 、記次 

之 違 反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事 件 ，其 違 規 點 數 、次 數 之 紀 錄 ，以違規 

行為日為基準…… 。」可 知 ，對於違規記點有關違規點數、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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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數 之 紀 錄 ，係 以 「違規行為日」為 基 準 。則依修正前處罰條例

2 第63條第 3項 規 定 汽 車 駕 駛 人 在 「6個 月 内 」，違規記點共達6點

3 以 上 者 ，吊扣駕駛執照1個 月 ，係以前後違規記點之違規記點行

4 為日在6個 月 内 為 計 算 基 準 。而修正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 3項則

5 規 定 汽 車 駕 馱 人 在 「1年 内 」，違規記點共達12點 以 上 者 ，吊扣

6 駕駛執照2個 月 ，係以前後違規記點之違規記點行為日在1年内

7 為計算基準。經 比 較 結 果 ，修 正 後 之 規 定 ，駕駛人可間隔至1年

8 才須統計其違規記點是否達須吊扣駕駛執照之點數，較修正前

9 延長6個 月 期 間 ，明顯降低違規駕駛人被吊扣駕駛執照之機會。

10 其次修正後第63條第 4項亦增訂駕駛人於1年内記違規點數達6點

11 者 ，得申請自費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完 成 講 習 後 ，扣抵違

12 規點數2點 ，更降低駕駛人遭吊扣駕駛執照之可能，則修正後處

13 罰條例第63條 規 定 ；顯對違規駕駛人較為有利。

1 4 三 、 2.由 此 ，依行政罰法第5條 規 定 ，「從 新 從 輕 」適用較有利於

15 上訴人之修正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 3項 、第4項 規 定 ，原處分依

16 修正前同條第3項規定吊扣上訴人駕駛執照1個 月 ，並以有第63

17 條第 3項前段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情事，而依第24條第 1項第5款

18 規定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，均 難 謂 適 法 ，應 予 撤 銷 。 ，並

19 廢棄發回最高（行政）法 院 。

20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2 1 壹 、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：

22 依行政罰法第5條 規 定 ， 「從新從輕」適用較有利於上訴人之

23 修正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3項 、第4項 規 定 ，原處分依修正前同條

24 第3項規定吊扣上訴人駕駛執照1個 月 ，並以有第63條第 3項前段

25 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情事，而依第24條第 1項第5款規定應參加道

26 路 交 通 安 全 講 習 ，均 難 謂 適 法 ，應 予 撤 銷 。 ，並廢棄發回最高 

(行政）法 院 。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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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貳 、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蕙法上之權利：

2 一 、依行政罰法第5條 規 定 ， 「從新從輕」適用較有利於上訴人之

3 修正後處罰條例第63條第3項 、第4項 規 定 ，原處分依修正前同

條第3項規定吊扣上訴人駕駛執照1個 月 ，並以有第63條第3項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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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段受吊扣駕駿執照處分情事，而依第24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

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，均 難 謂 適 法 ，應 予 撤 銷 。，並廢棄發

回最高（行政）法 院 。



1 二 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

2 三 '上訴人分別於民國 110年 10月2 8日18時46分 許 、110年 11月4 日

3 13時15分 許 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號 普 通 重 型 機 車 （下稱系

4 爭機車），在〇〇市〇〇區〇〇街與哺船街口、鼓山一路53巷

5 口 ，均 有 「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」之違

6 規 行 為 ，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（下稱舉發機關）員警

7 填掣高市警交字第B09720090號 、第B09723145號舉發違反道路

8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（下稱舉發通知單）當 場 舉 發 。嗣被上訴人

9 依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（下 稱 處 罰 條 例 ）.第53條 第 1項 、

10 (112年5月3 曰修正公布前，下稱修正前處罰條例）第63條第 1項

11 第3款 規 定 ，於 110年 11月2 2日 、110年12月9 日開立高市交裁字

12 第000000000000號 、第32-B09723145號裁決書（下合稱前處分），

13 均 裁 處 上 訴 人 「罰 鍰 新 臺 幣 （下 同 ）}，8 0 0元 ，並記違規點數3

14 點 」。嗣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「在6個 月 内 ，駕駛執照違規記點

15 共達6點以上者」之 交 通 違 規 為 由 ，依修正前處罰條例第&3條

16 第3項 、第24條 第 1項第 5款 規 定 ，於 112年 5月2 3日開立高市交

17 裁字第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()〇〇號裁決書（下 稱 原 處 分 ），裁處上訴人

18 「吊扣駕駛執照1個 月 ，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」（原處分

19 處罰主文欄第2項業經被上訴人職權撤銷）。上 訴 人 不 服 ，提起

20 行 政 訴 訟 ，前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084號判

21 決 （下稱原判決）駁 回 。上 訴 人 仍 不 服 ，於是提起本件上訴。

22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（法律或命令）之名稱及内容7

23 法院組織法第83條 、行政訴訟法第238條第 2項 ，及認為該

24 確定終局裁判適用該法規範之依據（說明確定終局裁判如何適

25 用系爭法規範之情形）及 内 容 。

2 6 參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8 :

、上訴人分別於民國110年 10月2 8日18時46分 許 、110年11月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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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曰13時 15分 許 ，駕駛車牌號碼 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

(下稱系爭機車），在〇〇市〇〇區〇〇街與哺船街口、

鼓山一路53巷 口 ，均 有 「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 

路口闖紅燈」之 違 規 行 為 ，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 

(下 稱 舉 發 機 關 ）員警填掣高市警交字第B09720090號 、

第B0972314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（下稱舉 

發通知單）當 場 舉 發 。嗣被上訴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

例 （下稱處罰條例）第53條 第 1項 、（112年5月3 曰修正公 

布 前 ，下稱修正前處罰條例）第63條 第 1項第3款 規 定 ，於 

110年 1 1月 2 2 日 、110年 1 2月 9 日 開 立 高 市 交 裁 字 第  

000000000000號 、第32-B09723145號 裁 決 書 （下合稱前處 

分），均 裁 處 上 訴 人 「罰 鍰 新 臺 幣 （下 同 ）1,800元 ，並記 

違規點數3點 」。嗣 被 上 訴 人 以 上 訴 人 有 「在 6個 月 内 ，駕 

駛執照違規記點共達6點以上者」之 交 通 違 規 為 由 ，依修 

正前處罰條例第63條第 3項 、第24條第 1項第5款 規 定 ，於 

112年 5月2 3 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 000000000000號裁決書 

(下稱原處分），裁 處 上 訴 人 「吊扣駕駛執照1個 月 ，並應 

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」（原處分處罰主文欄第2項業經被 

上訴人職權撤銷）。上 訴 人 不 服 ，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前經本 

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084號 判 決 （下稱原判 

決）駁 回 。上 訴 人 仍 不 服 ，於是提起本件上訴。確定終局 

裁判牴觸憲法：

確 定 終 局 裁 定 ：上訴人分別於民國110年 10月2 8日18時46分 許 、 

110年 11月4 日13時 15分 許 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 

機 車 （下稱系爭機車），在〇〇市〇〇區〇〇街與哨船街口、

鼓山一路53巷 口 ，均 有 「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 

闖紅燈」之 違 規 行 為 ，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（下稱舉



1 發機關）員警填掣高市警交字第B09720090號 、第B09723145號

2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（下稱舉發通知單）當場舉發。

3 嗣被上訴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處罰條例）第53條

4 第1項 、（112年5月3 日修正公布前，下稱修正前處罰條例）第63

5 條第 1項第3款 規 定 ，於 110年 11月2 2日 、110年 12月9 日開立高

6 市交裁字第 000000000000號 、第32-B09723145號裁決書（下合

7 稱前處分），均 裁 處 上 訴 人 「罰 鍰 新 臺 幣 （下 同 ）1，800元 ，並

8 記違規點數3點 」。嗣 被 上 訴 人 以 上 訴 人 有 「在 6個 月 内 ，駕駛

9 執照違規記點共達 6點以上者」之 交 通 違 規 為 由 ，依修正前處

10 罰條例第63條第 3項 、第24條 第 1項第5款 規 定 ，於 112年5月23

11 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000000000000號 裁 決 書 （下稱原處分），

12 裁 處 上 訴 人 「吊扣駕駛執照1個 月 ，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

13 習」（原處分處罰主文櫊第2項業經被上訴人職權撤銷）。上訴

14 人 不 服 ，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前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

15 字第1084號 判 決 （下稱原判決）駁 回 。上 訴 人 仍 不 服 ，於是提

16 起本件 上 訴 。

17 二 、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9 :

18 依據從新從優原則，本人得申請自費講習，而免除吊扣一個月。

19

20

21

22

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1(1

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内容 f 註

1 本案裁定正本 無 附件丨

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11

文件編號|文件名稱或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|__________|備註



1 參 考 文 獻 ：陳 智 暄 ，2013/11。 《行政監督法》 ，

初 版 。高 雄 ：財團法人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。

1

2 此致

3 憲法法庭 公蓉

4 中 華 民 國 113年08月0 4日

5

6

1 憲法訴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 第三章明定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之 

程 序 ，釋 憲 實 務 上 ，不同類型案件聲請人，聲請要件及所依循之程序並不盡相 

同 ，本法爰依聲請人類別，分 「國家機關、立法委員」之 聲 請 、「法院」之聲請 

及 「人民」之聲請三節，分別予以規定。本書狀範例係針對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 

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所設計。

2 本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 規 定 ，書狀應記載下列事項：當事人姓名、身分證明文 

件字號及住所或居所；當事人為法人、機關或其他團體者，其名稱及所在地、事 

務所或營業所。

3 憲法法庭提供「案件進度查詢」服 務 ，憲法訴訟案件當事人(含代表人/法定代 

理人）、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得選擇以「憲法訴訟查詢案件進度聲請書」（一般查 

詢 ）或 （線上查詢）向憲法法庭提出聲請。經憲法法庭許可聲請後，對於以一般 

查詢聲請書提出者，將以書面回復聲請人查詢案件之審理進度；對於以線上查詢 

聲請書提出者，將透過聲請人陳報之E-Mail自動通知核給線上案件進度查詢帳號 

及 密 碼 ，供其自行上網查詢案件之審理進皮。另 ，線上查詢聲請之方式，除填載 

「憲法訴訟查詢案件進度聲請書（線上查詢）」外 ，亦 可 直 接 於 「（憲法訴訟類型） 

聲請書/答辯書」上勾選聲請。

4 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，法院須記載其審理之原因案件案號。人民聲請 

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，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須記載確定終局裁 

判 案 號 。第83條地方自治保障案件，地方自治團體聲請準裁判憲法審查須記載確 

定終局裁判案號。統一解釋及命令案件，人民須記載確定終局裁判案號。

5 本法第59條第1項 規 定 ，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 

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，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 

規 範 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

6本法第60條第4款 規 定 ，聲請書應記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。

7 應詳述確定終局裁判是否適用系爭法規範或實質援用等情，並具體說明其依據 

及 理 由 。

8本法第60條第5款 規 定 ，聲 請 應 記 載 「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違 

憲之情形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。」

9本法第60條第6款 規 定 ，聲請應記載「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 

律 見 解 。」

(簽名蓋章） 

(簽名蓋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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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本法第60條第7款 規 定 ，聲請應記載「確定終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。」 

本法第60條第8款 規 定 ，聲請應記載「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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